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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解除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解除《委托管理协议》的基本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与昆明

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控股”）签订《资产置换协议》，公司以持

有的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焦制气”）100%股权与昆钢控股持有

的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重装”）100%股权的等

值部分进行置换，资产置换已完成交割手续，昆钢控股取得了昆焦制气100%股权。 

为了避免资产置换完成后昆焦制气的主营业务与公司部分主营业务存在的

同业竞争情形，昆钢控股将其取得的昆焦制气100%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双方于

2016年11月7日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为2016-073

的公告），并在协议中约定了终止该协议的相关条件。 

现因昆焦制气已停止生产，全面终止了与公司有同业竞争的业务，《委托管

理协议》的终止条件已经满足。经双方协商，公司与昆钢控股于2017年4月13日

签订了《解除<委托管理协议>的协议》（以下简称“解除托管协议”）。 

二、《解除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委托方）：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解除委托管理 

1、甲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昆焦制气已经停产不再从事煤焦化相关

业务。昆钢控股承诺，昆焦制气今后不再恢复煤焦化相关业务，且不会从事任何

与乙方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2、鉴于甲方已经实际消除了与乙方的同业竞争情形，因此，双方一致确认

《委托管理协议》的终止条件已经满足，甲乙双方关于昆焦制气 100%股权的委

托管理关系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终止，乙方不再受托管理昆焦制气。 

3、甲方认可并完全接受乙方履行《委托管理协议》的过程及结果，确认乙

方不存在违约行为或其他损害甲方或昆焦制气的行为，双方就该协议的履行及其

后果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 

4、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结清《委托管理协议》项

下尚未结算完毕的委托管理费等相关款项（如有），并完成有关手续移交、人员

调整（如需要）。 

5、甲方同意尽快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办理昆焦制气名称变更、经营

范围变更等手续，以避免形式上与乙方相关业务相同或类似。 

6、若甲方违反相关声明、承诺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三、签订《解除托管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资产置换完成后，昆焦制气自2016年12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解

除托管协议是经双方协商确定的，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的当期经营业绩产生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5 日 

 


